
 



檢送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控辦公室(OFAC)發布禁止美國人
投資中共軍事企業證券之第 13959號及 13974號行政命令及
常見問答集等資訊中文摘譯如下：
一、 13959號行政命令(109.11.12):美國 OFAC於 109.11.12發

布第 13959 號行政命令，規定自 110 年 1 月 11 日後禁
止美國人投資包括華為等 31 家為「中共軍事企業」實
體之公開交易證券，或該證券之衍生工具或旨在為該證
券提供投資部位商品，並規定美國人得於今 110.11.11
前出清該等證券、衍生工具或商品。美國國防部分別於
109.12.3及 110.1.14再分別增加發布 3家及 9家公司為
「中共軍事企業」實體，美國人於該實體清單發布之 60
天寬限期後，禁止買入該等證券、衍生工具或商品，並
應於清單發布後 365天內出清。 

二、 13974號行政命令(110.1.13)及相關問答集:美國 OFAC於
110.1.13 發布第 13974 號行政命令，對前開 13959 號行
政命令修正，明確禁止美國人在出清期限(110.11.11)終
止之後持有「中共軍事企業」證券、衍生工具或商品。
OFAC 並為闡明該行政命令，發布常見問答集供外界參
考。

三、 經洽 OFAC 補充說明如下: 
(一)上開行政命令所稱之「美國人」係指任何美國公民、永

久居住之外國人，以及依據美國法律或美國境內任何法
管轄區組織的實體(包括外國分支機構)，或美國境內的
任何人。因此原則上我國金融機構或其美國以外之海外
分支機構非屬「美國人」定義之範圍，不會有適用上開
行政命令之問題。

(二)但我國金融機構或其美國以外之海外分支機構如透過
「美國金融體系」(包括:美系銀行海外分支機構或我國
金融機構在美分支機構)處理涉及「美國人」之有關「中
共軍事企業」禁止證券交易時，不論交易幣別為何，則
會有違反上開行政命令之情形。

(三) OFAC 建議「中共軍事企業」相關行政命令適用問題可
參考其網站公布之常見問答集，未來相關規定或適用原
則有任何改變，亦會正式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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